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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宏银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

任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指南》、《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等有关规定，上海宏银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4月 1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上海宏银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关于公司现

有股东不享有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优先认购权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并经 2022年 4 月 28日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对上海宏银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定向发行无异议的函》（股转系统函[2022]1178号），公司定向发行不超过 250

万股，增加注册资本 250.00 万元，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元/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 

根据公司于 2022年 6月 20日披露的《上海宏银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定向发行认购提前结束暨认购结果公告》，本次发行对象实际共认购股份 12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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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并完成了现金认购公司 125万股股票的资金缴纳，实际缴纳金额人民币共计

1000 万元，截至 2022 年 6 月 20 日，全部投资款项已全部汇入公司指定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于

2022年 6月 20 日出具了利安达验字[2022]第 B2013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建立的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制

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提交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以及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提交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发布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公告编号：2022-

017），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储存管理。 

2.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严格按照《股票发行问答（三）》等相关规定进行专户管理使

用，公司于 2022 年 6月 23日已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两家银行分别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3.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募集资金存放的专项账户： 

账户 1： 

户名：上海宏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账号：03004957007 

账户 2： 

户名：上海宏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账号：15000108504775 

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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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共计 689,954.12 元，

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10,000,000.00 

加：利息收入 11,354.49 

减：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9,321,400.37 

  其中：银行手续费 142.40 

        支付货款 5,006,147.00 

        研发费用 2,032,928.58 

        人员工资 2,282,182.39 

二、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 689,954.12 

 

四、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股东大会通过的《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相符，不存

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按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要求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

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六、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

开户银行 账号 初始存放日 初始存放金额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存储情况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自贸试验

区分行 

03004957007 2022-06-19 6,800,000.00 16,676.36 活期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 

15000108504775 2022-06-19 3,200,000.00 673,277.76 活期 

合计 10,000,000.00 689,9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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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

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指南》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

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上海宏银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0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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